    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社團評鑑複審申請表
	    社    團    名    稱
	

	    申    請    日    期
	

	社    長    資    料
	班級座號：            姓名：

	聯    絡    電    話
	

	    填   寫  您  的 email
	

	    申請複審原因(務必填寫)：
    有疑義的地方為何(務必填寫)：



注意事項：
1. 社團評鑑複審申請必須由社長提出。
2. 申請期限：若對評鑑結果有所疑問請將本表填寫完畢，於5/17以前繳回社團活動組。
3. 收件截止後，7日內(不含假日)將予以複審，並將結果寄至您的信箱。
社長簽名：__________
	    複審結果：

	


